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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不超过 27,472,304 股 

发行价格：21.57 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2,747,230 59,257,751.10 36 

2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2,747,230 59,257,751.10 36 

3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94,461 118,515,523.77 36 

4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94,461 118,515,523.77 36 

5 
上海赛领讯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494,461 118,515,523.77 36 

6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2,747,230 59,257,751.10 36 

7 毛蔚瀛 2,747,231 59,257,772.67 36 

合计 27,472,304 592,577,597.28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3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南洋”、“发行

人”或“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和《关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6 年 3 月 15 日，新南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6 年 7 月 8 日，新南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

议案。 

2016 年 8 月 23 日，新南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

议案。 

2016 年 9 月 26 日，新南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的议案》及其他相关

议案。 

2016 年 11 月 30 日，新南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五次修订稿）的议案》及其他

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13 日，新南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6 年 3 月 31 日，新南洋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和《关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6 年 8 月 3 日，新南洋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交大企业管

理中心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6 年 9 月 9 日，新南洋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16 年 2 月 25 日，财政部出具了《财政部关于同意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函》（财教函[2016]18 号），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2016 年 3 月 8 日，教育部出具了《批转<财政部关于同意上海新南洋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函>的通知》（教财司函[2016]147 号），同意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案。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新南洋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6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27,472,304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不超过 27,472,304 股 

4、发行价格：21.57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本次非公开发

行价格为 21.65 元/股。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259,076,526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0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人民币

20,726,122.08 元。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实施完毕。因此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21.57 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2,577,597.28 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 8,559,610.15 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584,017,987.13 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申万

宏源承销保荐”）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

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网下申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5438 号）验证：截

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在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为本次发行指定

账户内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 592,577,597.28 元。 

2017 年 6 月 13 日，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上



市公司指定的验资专户内，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5443 号）验证：截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新

南洋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 592,577,597.28 元，减除发行费

用 8,559,610.1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84,017,987.13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 27,472,304.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56,545,683.13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

颁布的《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相关股份认购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

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实施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认购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资金，并经有关验资机构



验资，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27,472,304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27,472,304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7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认购情

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 

时间 

1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2,747,230 59,257,751.10 36 2020-06-23 

2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2,747,230 59,257,751.10 36 2020-06-23 

3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94,461 118,515,523.77 36 2020-06-23 

4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494,461 118,515,523.77 36 2020-06-23 

5 

上海赛领讯达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494,461 118,515,523.77 36 2020-06-23 

6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 
2,747,230 59,257,751.10 36 2020-06-23 

7 毛蔚瀛 2,747,231 59,257,772.67 36 2020-06-23 

合计 27,472,304 592,577,597.28 -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华山路 1954 号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玉文 

经营范围 
教育产业投资，资本经营，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培训，高

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创业投资与管理，投资咨询、

服务，产权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8年12月18日 

2、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企业名称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行政大楼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763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玉文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科研产品的研制，试销，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8年1月20日  

3、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 144-164 号 9 幢 558 室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旗德（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傅涛）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从事金融领域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11 日 

4、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81 号 410F06 室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陈智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9 日 

5、上海赛领讯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赛领讯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 26 号 532 室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旗暄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傅涛）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12 日 

6、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85 号 B 座 1104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邢建华 

注册资本 24,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14 日 

7、毛蔚瀛 

毛蔚瀛，男，1977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31010819771008XXXX，住所为上海

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60弄 28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家注册规

划师、德国建筑师协会会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本科及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2003 年 11 月 28 日创立了上海易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海易城工

程顾问有限公司前身），2006年 5月 29日至 2013年 9月 15日任上海易城工程

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 9月 16日至今，担任上海易城工程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的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大产投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均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租赁申通信息广场 11

楼整层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以现金方式租赁其所属的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

淮海西路 55 号的申通信息广场 11 楼整层房产作为办公使用。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申通信息广场 11

楼整层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购买控股股东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55 号的申通信息广场 11

楼整层房产作为办公使用。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在 2016 年度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金额为 2,231 万

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金额为 287 万元。 

除上述交易外，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上述股权外，还通过中信证券金融

衍生品交易互换产品持有发行人 20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3%。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注
 

61,771,194 23.84 

2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32,923,462 12.71 

3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668,524 7.59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9,886 3.09 

5 罗会云 6,556,200 2.53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

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9,910 2.39 

7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761,857 1.84 

8 刘常科 4,097,586 1.58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

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1.54 

10 林涛 2,967,374 1.15 

合    计 150,955,993 58.2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股份登记日） 

注：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上述股权外，还通过中信证券金融

衍生品交易互换产品持有发行人 20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73%。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交大产投集团持有公司

64,726,824 股，股权比例为 22.59%，通过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持有公司

35,670,692 股，股权比例为 12.45%，实际控制公司股权比例为 35.04%，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注

 
64,518,424 22.52 

2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35,670,692 12.45 

3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668,524 6.86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9,886 2.80 

5 罗会云 6,556,200 2.29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

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9,910 2.16 

7 
上海赛领讯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94,461 1.92 

8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494,461 1.92 

9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494,461 1.92 

10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881,857 1.70 

合    计 161,988,876 56.54 

项目 
变动前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77,676,400.00 29.98% 105,148,704.00 36.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81,400,126.00 70.02% 181,400,126.00 63.31% 

合计 259,076,526.00 100.00% 286,548,830.00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股本均有增加，虽然 K12 教育业务发展

项目和职业教育业务发展项目均需要一段时间的建设才能进行正常运行，因此短

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

着项目的逐步建成并开始营业，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能

够为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以教育培训为主营业务，主要涉及 K12 教育、职业教育、国

际教育、幼儿教育等领域。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继续发展并巩固在教育培训

行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持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将相应增加，发行人将按

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

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关联交

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的原则公平、公允、

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审批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军 

保荐代表人 夏冰、罗捷 

项目协办人 张文亮 

项目组成员 张英博、奚一宇、徐喆瑾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 239 号三楼 

电话 021-54033888 

传真 021-54047982 

发行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吴明德 

经办律师 朱林海、阙莉娜、陈炜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层 

电话 021-20511000 

传真 021-20511999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 王一芳、徐志敏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 郑晓东、董军红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63 号）；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

情况的书面证明； 

（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五）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六）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